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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證券編號：0575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七日

公佈

本公佈僅供參考用途，並不構成認購或購買任何證券之要約或邀

請，亦不應視為提出任何有關要約或邀請。

本公佈並非作為直接或間接於或向美國（包括美國任何州之領土及屬

地以及哥倫比亞地區）分派，亦不構成或成為在美國境內任何提呈或

招攬購買或認購證券之一部分。本公佈內所述代價股份及額外代價

股份並無，亦將不會根據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（「證券法」）登記。

代價股份及額外代價股份不得在美國境內提呈或出售或作為其代表

或為其利益出售予美籍人士（定義見證券法S規例），除非根據證券法

登記規定之豁免則當別論。證券將不會於美國境內進行公開發售。

公 佈
完 成 收 購 CCEC

（2007年12月17日，香港訊）－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；

香港聯交所代號：575）欣然公佈股份購買協議、收購建議及業務介

紹費協議於2007年12月14日終告完成。茲提述本公司於2007年11月

22日就（當中包括）收購CCEC及有關中國礦業資產刊發之通函（「通

函」）。除另有說明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

涵義。

（勵 晶 太 平 洋 集 團 有 限 公 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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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股份購買協議及收購建議

董事欣然宣佈，股份購買協議及收購建議於2007年12月14日終告完成。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本

公司完成所有CCEC股份之過戶程序，且本公司現為CCEC之唯一股東。根據股份購買協議及

收購建議之條款，本公司向賣方及投資者發行1,156,968,141股代價股份及293,328,570股額外代

價股份作為總代價。

完成業務介紹費協議

於2007年12月14日，業務介紹費協議亦告完成，Stephen Dettels根據業務介紹費協議之條款獲

發行75,000,000股業務介紹費股份。

承董事局命

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

Jamie Gibson

本公司董事：

James Mellon（主席）*

Jamie Gibson（行政總裁）

張美珠(Clara Cheung)

David Comba#

Julie Oates#

Patrick Reid#

Mark Searle#

John Stalker*

Jayne Sutcliffe*

魏有志博士(Dr Youzhi Wei)*

Anderson Whamond*

* 非執行董事
# 獨立非執行董事

香港，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七日


